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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分：前言 

A) 本守則之成立是為了讓組織決策人更清楚明確的工作指引 

B) 本守則之最終決定權由 董事會 法案委員會 所有  

C) 組織決策人指 1. 首席執行長，2. 組織總經理 

 

乙部分：首席執行長 

根據《組織章程》，首席執行長負責 HNCo.的一切事務，包括但不限於：行政、資訊科

技，市場營銷，營運。首席執行長同時亦會是 HNCo.最終負責人。 

 

一) 首席執行長之權力 

1) 首席執行長負責 HNCo.所有行政機關並確實執行由董事會付諸表決後的法案。  

2) 首席執行長任職期間不受內部調查科監管，委員會不可對首席執行長提出任何檢控。  

3) 內部調查科之權力不受首席執行長所限，可以在首席執行長任期途中進行任何類型的

調查，但若果涉及懲罰項目，必須待任期完結後才能執行。  

4) 首席執行長直轄董事會，不需向任何部門負責，但若有違反《員工守則》，將會在任

期後被 內部調查科 檢控。 

5) 首席執行長對行政指令有最終決定權，對各部門之公告有否決權。 

6) 首席執行長對各總監之任免有最終決定權。 

7) 首席執行長經過 與 首席行政總監、助理行政總監 研究後，首席執行長有權對現有架

構 (HNCo.及 HNPo.) 進行修正、新增、修改，刪減職位。 

8) 首席執行長在任期期間，將會同時成為 行政會議 主席，負責各部門之人事升降及相

應之行政事務。 

9) 首席執行長有權向全體委員會主席提出，並要求啟動特別彈劾事務委員會，對組織總

經理進行彈劾。 

 

二) 首席執行長之工作  

1) 首席執行長須於任期內撰寫一份工作報告，內容分別包括本組織的行政、財政、對外

合作等數方面。如未能達標將有機會在 董事會 內被彈劾。 

2) 首席執行長須定時了解各總監及各部門的運作，並且需要定期進行檢查行動。  

3) 首席執行長有義務了解並處理本機構內的所有事務，包括但不限於 H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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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首席執行長之踢除 

1) 當董事會內有董事提出《彈劾方案》，內務委員會須就事件成立 彈劾事務臨時委員

會，並由董事會內董事進行投票，如有三分之二人支持，首席執行長將會被彈劾，而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會進行臨時選舉程序。 

2) 若果所有總監級人士聯署進行彈劾，彈劾程序將會啟動。 

3) 若有員工進行聯署行動，已收集多於本機構職員工三分二的簽署，彈劾程序將會啟

動。 

 

丙部分：組織總經理 

根據《組織章程》，組織總經理負責 HNPo.的一切事務，包括但不限於：行政，營運。組

織總經理同時亦會是 HNPo.最終負責人。 

 

一) 組織總經理之權力 

1) 組織總經理負責 HNPo.所有營運機關並確實執行由理事會付諸表決後的法案。  

2) 任職期間組織總經理不受 內部調查科 監管，內部調查科不可對組織總經理提出任何

檢控。 

3) 組織總經理直轄 管理委員會，不需向任何轄下營運單位負責，但若有違反《員工守

則》，得到首席執行長同意後，將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進行懲處。 

4) 組織總經理對 HNPo. 營運指令有最終決定權，對各部門 (HNPo.) 之公告有否決權。 

5) 組織總經理對 助理組織總經理 及 各 HNPo. 核心管理組成員之任免有最終決定權。 

6) 組織總經理對新增伺服器及關閉伺服器有最終決定權。 

7) 組織總經理對 HNPo.營運架構有決定權，包括但不限於：新增、修改、刪除。 

 

二) 組織總經理之工作  

1) 組織總經理需要了解整個遊戲體系之運作，在有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 

2) 組織總經理有責任跟 助理組織總經理 及 核心管理組 溝通，共同營運各個伺服器。 

3) 組織總經理需要對 管理委員會 及 理事會 負責並確保各伺服器能暢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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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總經理之踢除 

1) 當董事會內有董事提出《彈劾方案》，內務委員會須就事件成立 彈劾事務臨時委員

會，並由董事會內董事進行投票，如有二分之一董事支持，組織總經理將會被彈劾，

而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會進行臨時選舉程序。 

2) 當理事會內有理事提出《彈劾方案》，內務委員會須就事件成立 彈劾事務臨時委員

會，並由理事會內理事進行投票，如有三分之二理事支持，組織總經理將會被彈劾，

而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會進行臨時選舉程序。 

2) 若果所有總監級及各部門主管人士聯署進行彈劾，彈劾程序將會啟動。 

3) 若有員工進行聯署行動，已收集多於本組職員工三分二的簽署，彈劾程序將會啟動。 

 

丁部分：監察條例  

1) 所有員工亦應該作為監察組織決策人的人員，若果發現組織決策人出現問題，請務必

盡快向秘書處 或 內務委員會提出。 

2) 議事會 擁有監察組織決策人之權力，若果議事會成員發言組織決策人行政 或 營運失

當，絕對有權提出彈劾動議。詳情請參考《議事規則》。 

3) 秘書處、行政管理委員會、決策會議，三者都擁有監察組織決策人之權力。  

4) 內部調查科有權分派人手監察組織決策人，而組織決策人不得因這樣的原因而解僱相

關職員。  

5) 組織決策人為本組織 (組織總經理 | HNPo. / 首席執行長 | HNCo.) 最高的行政管理

人員，亦是本組織的高級管理層，若果員工發現行政失當，必須盡快指出，並向內部

調查科尋求協助。 

 

法案委員會 對條例有最終解釋權，若果有任何問題，請盡快向 法案委員會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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